反贿赂协议书
甲方：
乙方：
[bookmark: _GoBack]为预防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公平、诚信的商业合作环境，保障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定义
本协议所称“商业贿赂”，是指乙方在与甲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甲方签约车队及与甲方存在业务往来、合作关系的任何单位或个人（以下统称“合作方”）直接或间接给予的现金、财物、回扣、手续费、佣金、有价证券、消费卡、购物折扣、旅游、就业、置业机会，以及任何形式的宴请、娱乐、礼品等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第二条 乙方义务
乙方承诺在与合作方的业务往来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甲方反商业贿赂的相关规章制度，恪守职业道德。
乙方不得向任何合作方索取或收受本协议第一条所定义的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
乙方在与合作方的业务活动中，应秉持平等、公正、诚信的原则，不得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为其本人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故意刁难、设置障碍。
如因业务需要确需参加合作方举办的会议、宴请、考察或联谊等活动，乙方须事前按甲方规定履行书面审批程序，获得甲方有权主管的书面批准。经批准参加的活动，相关费用原则上应由甲方承担。乙方应就参加活动情况留存记录以备核查。
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合作方行贿或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三条 甲方义务
甲方应向乙方明确告知商业贿赂的范围、危害及本协议内容，并提供必要的合规培训。
甲方应建立并完善反商业贿赂的内部举报、调查与处理机制。
对于乙方根据本协议第二条第四款合规报批并参加活动产生的必要、合理费用，甲方应予以支持。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无论数额大小，均视为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及劳动纪律。甲方有权依据内部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立即单方解除与乙方的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若乙方的行为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商业信誉损失、罚款、赔偿款等），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全额赔偿。
若乙方的行为涉嫌构成违法犯罪，甲方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举报或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条 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其他
本协议为甲乙双方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本协议约定与劳动合同约定不一致，以更严格者为准。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
签约时间：                          签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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